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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沈医保于当

罚字〔2025〕

第 5 号

涉嫌过度检查

收费案

沈阳市皇姑

区三台子街

道梅江东社

区卫生服务

站

604725889

21010511A

1001-2

王向东

该机构在肾功

六项中，将单项补

体测定（C1Q）（各

种免疫学方法）组

套在无相关病症的

检查中，上传至医

保 基金 结 算的 行

为，违反了《医疗

保障基金使用监督

管理条例》第十五

条第一款“不得违

反诊疗规范过度检

查”的规定，造成

医 疗保 障 基金 损

失。

依据《医疗保障

基金使用监督管理

条例》第三十八条第

三十八条第（二）项

“违反诊疗规范过

度检查”，对沈阳市

皇姑区三台子街道

梅江东社区卫生服

务站医疗保障基金

损失金额 1059.3 元

1.5 倍的罚款，共计

1588.95 元。

主动履行

沈阳市医

疗保障局；

2025 年 9

月 23 日。


